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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履行反洗钱规定，兴业银行被罚 150 余万 

 

移动支付网消息：近期，央行北京营业管理部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显示，兴

业银行北京分行因存在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等违规行为，共计被处

罚 154.75 万元，其中两名相关责任人遭到处罚。 

处罚信息显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未按规定履行反洗钱客户身

份识别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处

以 100 万元罚款；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或者为客户开立匿名账户、假名账

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处以 45 万元

罚款；未按照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账户开立资料，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项和第二款的规定，处以 5000 元罚款。 

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项

的有关规定，人民银行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两名相关责任人共处以

9.25 万元罚款。 

简单来说，“洗钱”就是将犯罪收益伪装起来，使之看起来合法的行为。这

一黑色产业以极快的速度成长为仅次于外汇和石油的第三大商业活动。据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估计，全球每年非法洗钱的金额总数相当于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

2%。 

今年 2 月，中国银保监会网站公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

管理办法》。该办法从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健全监管机制、明确市场

准入标准等方面，建立了银保监会银行业反洗钱工作的基本框架。 

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

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和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

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以及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都应严格遵守我国关于反洗钱的相关规定。 

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其工作人员参与洗钱、恐怖融资等违法犯罪活动构成犯

罪的，可被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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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下半年开始，商业银行因反洗钱履职不到位而遭受的巨额处罚案例

屡见不鲜。此外，被处罚的也不发支付机构。 

（来源：移动支付网。转引自：复旦大学反洗钱研究中心。时间：2019 年 10 月 16 日。网

址：http://www.ccamls.org/newsdetail.php?did=35920。访问时间：2019 年 10 月 16 日 15:03。） 


